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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郑卫疾控〔2015〕6 号

郑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
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委（卫生局）、市属医疗卫生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我市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，保障流动儿童

及时接受预防接种服务，有效预防、控制疫苗针对性传染病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流动儿童预防接种管理工作

流动儿童是指在辖区居住满三个月的非辖区户籍的 7 周岁

以下儿童。开展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是儿童预防接种工作

中的重要内容，对减少漏种儿童，提高接种率，降低疫苗可预防

疾病的发病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委

（卫生局）要切实加强组织管理，将其纳入日常工作管理范畴；

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职责，落实措施，确

保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的全面有效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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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明确职责，切实提高流动儿童一类疫苗接种率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委（卫生局）负责辖区流动儿童预

防接种管理工作的监督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负责疫苗供应、冷链管理、技术培训、数据统计，接种率监测等

工作。各接种单位负责辖区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，流动儿童同

辖区内本地儿童一样享受国家免费免疫规划疫苗的预防接种服

务。医疗机构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托幼机构、学校与儿童监护

人应当相互配合，保证流动儿童及时接受预防接种，努力提高我

市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。接种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的免

疫程序、疫苗使用指导原则和接种方案规范实施预防接种，不得

拒绝为流动儿童接种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。

三、认真做好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预防接种单位应切实加强辖区流动儿

童的免疫规划建档、建证、接种及管理工作。适龄流动儿童必须

按规定建立预防接种证，并凭证接种。外来长期暂住人员在我市

出生的新生儿，其监护人应当在 1 个月内，到居住所在地接种单

位办理儿童预防接种证，并按时接种。适龄流动儿童在原居住地

已办理儿童预防接种证的，凭证到现居住地接种单位接受预防接

种。未办理的，应及时到居住地接种单位补办，并按规定补种。

对无接种凭证的儿童，视为未接种，以迁入时间为准，按免疫程

序完成接种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预防接种单位应每季度至少开展 1 次

辖区流动儿童的主动搜索。发现未按要求接种的流动儿童通知其

监护人及时为其接种疫苗；对新发现的流动儿童应当及时登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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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预防接种档案；流动儿童离开暂住地时，应将预防接种卡或

接种证明交给其监护人。预防接种前，要告知受种者或者监护人

所接种疫苗的品种、作用、禁忌、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等内容，

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和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，并如实准确填

写儿童预防接种证，填报流动儿童常规免疫报表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委（卫生局）预防接种单位

要安排专人指导辖区内托幼机构和小学的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

理工作。学校和托幼机构在为流动儿童办理入托、入园、入学手

续时，要查验预防接种证，对未办证和接种的流动儿童，责成监

护人限期到预防接种单位办证、补种。

四、切实加强监督检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委（卫生局）要联合教育部门加强

对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，要定期或不定期对辖

区内工作进行抽查，并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。对未按照要求开展

流动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工作的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规定，追究相应责任。

2015 年 3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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